
洛阳市全面推进考古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相关单位:
为了规范洛阳市考古前置工作，确保土地储备、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用地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关事项的通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考古前置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围  
洛阳市行政区域内以出让及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权的，适用于本办法。
 二、实施程序
（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组织编制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城乡建设部门和区县政府（管委会）确定建设项目时，应征询同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对相关宗地位置进行核查，根据宗地范围是否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不可移动文物点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相关部门在编制土地储备计划以及确定建设项目时，应尽可能避让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
（二） 市、区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将年度土地征收、储备、出让计划，通报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制订年度考古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 城市区内，储备土地入库前，市级土地储备机构或各区政府（管委会）向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申请；县域内储备土地入库前，向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申请。
[bookmark: _GoBack]城市区内，协议出让用地、划拨用地在用地许可前，建设单位向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申请；县域内，协议出让用地、划拨用地在用地许可前，建设单位向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申请。
（四） 文物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具有考古勘探资质的单位进行考古勘探，考古调查勘探申请方（以下简称申请方）须与勘探单位签订勘探协议。
（五） 申请方负责现场的清表、协调等工作，保障考古工作顺利开展。
考古工作区域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1.完成用地区域的边界桩点确定；
2.清晰标示地下管线等设施的具体位置；
3.完成考古勘探区域居民、用户迁出，果木、青苗补偿及现代坟墓迁移；
4.在文物勘探单位指导下，清理地表建（构）筑物、硬化地面、垃圾堆积以及地表下回填垃圾等障碍物。在清理过程中，不得破坏古代遗存；
5.不存在妨碍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的其他权属纠纷。 
（六） 文物勘探单位应于考古勘探进场之日起，宗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内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古勘探；5万-10万平方米以内的，在25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古勘探。勘探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方出具勘探报告；如遇情况复杂、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勘探时间超过30天的，经报请省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可适当延长。
（七）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结果，需进行考古发掘的，由考古发掘资质单位按程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与申请方签订考古发掘协议。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在1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方提交考古发掘报告。
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地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
（八） 遇有重要考古发现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
（九） 经考古调查勘探，商定需发掘后再确定保护措施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单位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后实施。发掘结束后，由市行政文物部门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请验收。
三、 考古费用
（一）考古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按照《洛阳市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操作办法》执行。
（二）考古费用应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规范使用。
四、协同配合
（一）市文物行政部门应加大对考古前置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城乡建设、公安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监督管理工作，区县政府（管委会）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主体责任。违法违规等行为，及时进行查处，确保考古前置工作规范有序。
（二）市文物行政部门应与市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城乡建设、公安等行政部门和区县政府（管委会）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及时通报有关情况，研究解决土地供应前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有重大事宜，上报市政府研究决定。
五、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